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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2學年度第 10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13年 6月 18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地點：求真樓 4樓 K401會議室   

出列席及請假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郭校長伯臣                                   紀錄：張淑真 

壹、宣布出席人數、會議開始 

貳、主席致詞 
好人好事代表請各位師長踴躍推薦並將名單送人事室，請人事室將相關

訊息公告周知。 

參、報告事項 
 一、頒獎：本校 112年度傑出通識教育教師 

獲獎者：語文教育學系助理教授陳芃欣老師 

 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曾瑞媛老師 

二、本校 110、112年畢業 1、3、5年畢業生就業率（報告人：師培處楊處

長裕貿） 

※校長裁示： 

（一）各校畢業生就業率為教育部公開可查詢資料，請各系所協助

提升本校畢業生就業問卷填寫率。 

（二）本（113）年度問卷填寫期間為 7至 9月，請師培處於各次行

政會議報告各系所學生問卷填答情形，各系所問卷填寫率將

列入未來各項計畫補助參考指標，請各系所協助。 

（三）就業率定義宜於簡報內說明。 

（四）各項簡報除數據呈現外，需提具體建議供討論，簡報並請標

示頁碼。 

三、校務中心專案報告（報告人：校務中心專案管理組楊組長智為） 

※校長裁示：配合校務評鑑作業將進行本校中長程計畫修正，請各學

術單位及行政單位依據校務評鑑自我評鑑委員及高教深

耕計畫精準訪視委員之各建議事項進行修正或提出建

議，並將資料於七月中前送校務中心辦理，預計七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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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提案討論修正。 

 四、教務處專案報告： 

（一）113學年度個人申請招生情形報告(報告人：教務處黃教務長寶

園) 

（二）各學系招生檢討說明 

（三）柳川招生組檢討報告(報告人：教務處綜合業務組吳組長慧芝) 

※校長裁示： 

（一）請各學系檢視第一階段篩選門檻、倍率及第二階段學測成績

佔總成績比之設定，以足額招生之方向規畫。 

（二）備取人數請提高，不可有零備取之情形。 

（三）第一階段篩選通過之考生，請各學系務必即時聯繫並協助考

生完成第二階段報名作業，提高第二階段報考率將有助於招

生名額之分發率。 

（四）請教務處評估辦理第一階段篩選通過考生線上或實體說明

會，屆時請各學系務必派員與會。 

肆、宣讀及確認112學年度第9次行政會議紀錄 
決定：准予備查。  

伍、歷次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 
案由：112學年度歷次行政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敬

請鑒察。（報告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本次檢查結果，列管案件共19案，業請各承辦單位填復辦理情形，並經

彙整完竣如附表。 

  二、各相關單位所辦案件建議解除列管者計12案，繼續列管者計7案。 

擬辦：本案未辦結事項部分，擬請各主管單位繼續積極辦理完竣。 

決定： 

一、 照案通過。 

二、 附帶決議：學生宿舍大詠絮樓及莊敬院鍋爐相關設備維修與配置進度列

入行政會議列管事項，並於行政會議報告執行進度。 

陸、各單位業務工作報告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楊處長裕貿報告： 

一、 教檢試務工作已於本(113)年 6月 16日（星期日）順利完成，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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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同仁幫忙。 

二、 今年度各縣市教甄已陸續放榜，請各系所協助調查本校學生上榜人

數並提供本處彙整。 

※校長裁示：請各系所將今年本校學生考上教甄情形回報師培處彙整。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王中心主任讚彬報告： 

教育部 113年度對公私立大專校院資安攻防演練相關資料請參照書

面報告資料第 92至 94頁，本次攻防時間為 7月到 9月，較往年提早且

時間較長，若經攻防出現漏洞之相關單位，屆時請配合本中心積極處理。 

※校長裁示：再次重申，各單位、各研究計畫若未具資安專業人員，請

勿自建網站以免個資外洩。 

 人事室—李主任春皇報告： 

依勞動事件法第 38 條規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

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各單位如因業務需要確有加

班必要者，請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依規定覈實指派人員加班，經指派

加班當事人請依規定覈實辦理加班申報事宜，實務上，亦有法院對於加

班當事人不實請領加班費之刑事判決案例，請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

加班當事人對於加班事宜務必覈實辦理，以免觸法。各同仁務必依本校

規定之上下班時間簽到退。 

※校長裁示：請人事室將所述加班判決案例公告周知，加強宣導。 

 學生會報告(曾會長筱雯報告)： 

一、非常感謝各位師長全年的幫助，本屆學生會活動已全部辦理完畢。 

二、第二十屆學生會由國企二甲黃品叡同學接任會長，新任會長聯絡方

式將儘快寄送至各單位及系所。 

 其他各單位之報告資料請參閱會議議程資料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有關修正「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職場實習要點」，提請討論。(提案單位：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2 學年度第 6 次法規委員會議及 112 學年度師資培育暨就業

輔導處第 7次處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 依據教育部 113年 1月 5日臺教高(二)字第 1122204043號函辦理 111學

年度實習課程自評作業，並配合教育部 112年 12月大學校院推動實習課



 第 4 頁/共 4 頁 

程之現況與政策說明規範，爰修正本要點。 

三、 本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 依據新增法源依據。(第一點) 

（二） 明訂職場實習定義及範圍。(第二點) 

（三） 修正委員會名稱、修正委員會召集人及委員人數。(第三點) 

（四） 依據教育部規定，配合修正委員會任務。(第四點) 

（五） 依據教育部規定，配合新增設立院實習委員會和任務，以及修正

系級委員會任務。(第六點) 

（六） 新增學生實習爭議或權益受損相關依據。(第九點) 

（七） 增列性別平等法等法令相關規定。(第十點) 

四、 檢附修正草案、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現行條文、法規會議紀錄（節錄）

及處務會議（節錄）各 1份。 

決議：第九點有關本校學生申訴機制請確認後，於下次會議再提案討論。 

提案二  

案由：有關修正本校「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第二點，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12 學年度第 8 次法規委員會議及 113 年第 1 次資通安全暨個

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管理審查會議審議通過。 

二、 為因應本校增加「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中心」與「智慧教育中心」，計

算機與網路中心網路及行政組更名為網路及資安組，修正旨揭要點如

下： 

（一） 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成員增加社會責任與永續發

展中心中心主任、智慧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二）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網路及行政組組長擔任副執行秘書，調整為計

算機與網路中心網路及資安組組長擔任副執行秘書。 

三、檢附本案修正草案、修正草案對照表、現行條文及相關會議紀錄（節錄）

各 1份。 

決議：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中午 12時 0分)。 


